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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公司標誌 

 

北控水務集團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 董事會(「董事會」)宣佈，自二零二二年一

月十三日起更改公司標誌。現將本公司新舊標誌載列如下，以供識別。 

 

 

 

  

 
(舊標誌1號)  (新標誌1號) 

 

   

  

 
(舊標誌2號)  (新標誌2號) 

   
 

 
  (新標誌3號) 

 

新發出的股票將印有新標誌1號。更改本公司標誌不影響本公司現有股東的任何

權利。所有印有舊標誌1號的現有已發行本公司股票將繼續是本公司股份的所有

權的有效憑證，可繼續用作買賣、交收、註冊及交付；因此不會就現有股票提供

任何免費換領印有本公司新標誌1號的新股票安排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董事會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北控水務集團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永成 

 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三日 

 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由九名執行董事包括李永成先生(主席)、姜新浩先生、周敏
先生(行政總裁)、李海楓先生、張鐵夫先生、柯儉先生、沙寧女士、董渙樟先生及李力先
生，一名非執行董事趙峰先生，以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佘俊樂先生、張高波先
生、郭銳先生、王凱軍先生及周安達源先生組成。 


